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教職員出勤差假管理補充規定     1060601陳

奉校                                             108.11.04行政會議訂定 

一、為應本校雲端差勤系統使用並落實學校自主管理，依據公務人員請假規

則、教師請假規則及本校教師出勤管理要點，訂定本補充規定。 

二、適用對象：本校教師及職員。 

三、教職員出勤上下班時間，除因業務特性及特殊情況經簽奉核准外，應依

統一規定時間準時上下班。 

四、全體教職員每日出勤8小時，每週出勤時數以40小時為原則。出勤起訖

時間，日校為上午8時至12時，下午1時至5時(行政人員早上8時至8時30

分為彈性上班時間)；進修部為下午2時5分至晚上10時5分(行政人員下

午2時5分至2時30分為彈性上班時間)，星期五為下午1時15分至晚上9時

15分；導師出勤之起訖時間，依學務處實際需要彈性調整。 

五、教職員出差、請假及加班，均應事前於差勤系統申請，特殊原因無法及

時辦妥申請手續，須於事後3日內補辦完成；公差及公假並應隨案檢附

簽奉核准公文影本。 

六、因業務需要，短時間短距離外出處理公務，應按規定於差勤系統申請公

出核准後，方可外出。 

七、為鼓勵教師增進教學知能，在不影響教學前提下，對於108課綱相關課

程開發、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大考中心、各學科(群科)中心、課程推動

工作圈、議題融入中心學校等各項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研習活動，經簽奉

核准，得以公差方式參加。 

八、各單位人員在規定上班時間以外，為執行臨時交辦事項或處理重大專案

業務，或解決突發困難問題、週期性業務，或因業務特性，經主管指派

延長工作者，得於差勤系統申請加班，覈實加班簽到、加班簽退，並於

一年內補休完畢；處理例行性業務，以上班時間內處理為原則，並請單

位主管覈實審核，不得寬濫。 

九、本補充規定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本補充規定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